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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豬肉進口有很深疑慮，考量養豬為我國農業產值第 1 之產業，另包括歐盟、中國大陸、俄

羅斯等均仍維持萊劑禁令，美國養豬業者已採行「豬肉出口驗證計畫」，生產無萊克多巴胺

豬肉（占外銷量 18%）供應該等國家，我國亦願採購。綜上考量，我國仍將維持含萊克多巴

胺豬肉禁止進口之政策。 

二、另，豬肉含萊克多巴胺議題並未影響臺美經貿關係，雙方仍維持良好溝通，且本（103）年第

8 屆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議業已順利於 4 月 4 日在美國華府舉行，雙方就

各領域之經貿議題充分交換意見，經濟部將持續秉持政府既定立場向美方說明。 

為利創造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之有利條件，農業部門亦將配合國家整體經貿政

策，除妥善解決與 TPP 成員國之雙邊關切議題外，亦將加速產業、勞動力與水土資源之結構

調整，同時運用優質產品與技術，創意加值與行銷，擴大新市場與深化國內市場需求。對外

方面，掌握 TPP 各成員國市場開放之機會，積極發展我國具競爭力或潛力產業，推動自由經

濟示範區─農業加值，逐步與國際接軌；對內方面，促進傳統農業升級，推動地產地消，加

強食農教育與溝通，與進口品作市場區隔。 

三、為評估加入 TPP 對我農業之影響、檢視我農業相關規定及法規與國際標準之落差，並針對雙

邊農業待決議題及各項產業研擬因應對策，行政院農委會除參與「國際經貿策略小組」及「

國際經貿工作小組」外，已成立「對外協商事務小組」，專責因應經貿自由化之相關工作，

期盼降低對我農業之影響，並充分掌握自由化帶來之契機，促進我優質農產品外銷國際。 

（一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振興經濟改善低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2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05） 

黃委員就振興經濟改善低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薪資與經濟成長彼此互有關聯與影響，為提升國人薪資水準，政府致力於經濟基本面改善，對

內進行產業結構優化，對外拓展經貿網絡，積極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以擴大經濟大餅方式，

加強薪資成長力道，主要作法包括： 

(一)進行產業結構優化與調整，強化出口競爭力 

1.為強化產業結構調整，政府刻正推動「三業四化具體行動計畫」，以製造業服務化、

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為主軸，引導製造業、服務業與傳統產業朝

向服務創新轉型，共同提升產業附加價值。 

2.推動創新創業發展，透過連結民間動能與國際力量，排除創新創業法規障礙，深化新

創事業之國際鏈結，建立創新創業群聚，以厚植經濟成長能量，並打造臺灣成為亞太

地區創新創業基地。 

3.透過改變輸出策略，推動商品與服務輸出並重，取代以往集中於 ICT 產品代工出口之

發展模式，並以臺灣服務軟實力結合製造軟實力，強化我國出口競爭力，使輸出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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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競爭轉為價值競爭，由創造價值發展為行銷價值。 

(二)積極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1.政府除持續加強出口拓銷外，亦將加速完成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續

談判，並積極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以協助業者佈局全球，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進而帶動薪資水準向上提升。 

2.為創造具國際競爭優勢之經商環境，國家發展委員會刻正積極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

並優先示範智慧物流、國際健康、農業加值、金融服務及教育創新等高價值產業，以

吸引國內外企業進入示範區投資，以創造更多國內就業機會，增加薪資成長空間。 

3.在推動法制革新方面，政府已成立院層級跨部會協調機制，就經濟自由化之宏觀方向

，擬定法規鬆綁重點及進程，積極推動法規制度之改革與國際接軌，營造良好經商與

投資環境。 

二、為增加勞工專業職能與薪資提升空間，政府亦積極協助勞工就業與創業，相關措施如下： 

(一)為提升青年職能，協助青年就業，政府刻正推動「促進青年就業方案」；另為提供青年

職涯規劃之另一種選擇，正推動「青年創業專案」，以創夢啟發、圓夢輔導、投資融資

、創新研發等 4 大輔導面向，整合及串接各部會創業資源，協助青年實現創業夢想，帶

動經濟活水，提升青年薪資水準。 

(二)為充裕產業人力，提升求職者職業能力，政府刻正推動「育才、留才及攬才整合方案」

，透過建立多元及實務之培訓管道、推動職能基準與能力鑑定、擴大產學合作、培育高

階及跨領域人才及教育轉型與鬆綁等策略，強化求職者專業能力，以提供產業優質人才

。 

(三)為宣導企業利潤應與員工分享之理念，政府將透過辦理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活動，並

以加強團體協約協商功能及社會對話機制等方式，協助工會就薪資等勞動條件與雇主進

行溝通與協商，以提升員工勞動條件，增加企業調薪意願。 

三、基本工資旨在保障勞工之基本生活，依「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

，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

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現行每小時基本工資為 115 元，每月基本工資為 19,047 元；自本（

103）年 7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將調整至 19,273 元。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規定，基本工資

審議委員會應參考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躉售物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國民所得與平均每

人所得、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狀況、各業勞工工資、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數據指標，通盤

考量經濟及社會情勢，審慎檢討基本工資。勞動部將衡酌整體經濟及社會情勢，持續審慎檢

討基本工資，以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政府並將持續於適當場合呼籲雇主應致力提升勞工薪資

，改善勞動條件，共享企業成長果實。 

四、針對近來各界關切明（104）年放假日逢例假日補假問題，內政部已於本年 3 月 17 日召開會議

廣泛聽取各界意見，並獲致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逢星期六於前 1 上班日補假；逢星期日於次 1

上班日補假之共識。依據上開會議結論，內政部除將研擬「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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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將儘速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俾利明年補假之落實，而比照公部門週休二日

之勞工，亦有適用。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其例、休假事項依該法規定辦理，然「勞

動基準法」並無強制補假規定；為保障勞工應有之放假權益，勞動部爰擬調整現行補假原則

，惟考量企業營運型態多元，每週工作日數不同，例假或休息日不一定均排定於星期六及星

期日，確有為更細緻及周延研議之必要，該部已於本年 4 月 11 日邀集勞、雇團體及專家學者

進行研商，多數意見認為國定假日不論遇到例假或其他休息日均應補假，較為衡平。勞動部

刻正依上開會商結果，研擬相關補假原則及細部作業。 

（一一一）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加強宣導認識免洗餐具相關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42） 

江委員就加強宣導認識免洗餐具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減少塑膠類一次用產品之使用，行政院環保署民國 91 年起推動限塑政策，考量餐具清洗作

業及食品衛生安全等相關問題，優先管制公部門、私立學校、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量販

店業、超級市場業、連鎖便利商店業、連鎖速食店及有店面之餐飲業，不得提供各種塑膠類

免洗餐具，以促使業者改採可重複清洗使用之餐具，減少垃圾產生量。 

二、另行政院環保署已於 99 年與百貨及量販業美食街業者推動免洗筷減量措施，包括內用全面改

採可重複清洗之筷子，並鼓勵全面使用可重複清洗之餐具。為減少一次用飲料杯使用，該署

於 100 年規定連鎖飲料店、連鎖便利商店及連鎖速食店應提供自備可重複清洗飲料杯之消費

者優惠，鼓勵民眾自備環保杯，亦請各環保機關加強宣傳鼓勵民眾自備環保杯。 

三、又，針對加強免洗餐具減量工作，行政院環保署除檢討限塑政策之管制成效，規劃未來政策方

向，對於管制或輔導夜市等業者餐具使用方式，亦納入相關政策或修法之參考，積極研擬夜

市免洗餐具減量方案。該署初步規劃探討夜市增設環保餐具清洗區域之可行性，以及攤商提

供消費者自備環保餐具可享折價或加量等優惠措施。 

四、此外，衛福部食藥署就免洗餐具等塑膠類食品容器具及包裝之衛生安全及產品標示，已進行管

理與建置網頁，提供塑膠類容器具相關常識、正確使用及常見問答等資訊。另該部食藥署每

年均辦理食品容器具及包裝相關宣導活動，本（103）年度除持續辦理包括塑膠類食品容器具

之正確使用、標示管理及政策宣導等活動，並推動「輔導餐飲業之用餐環境衛生與從業人員

健康自主管理計畫」，輔導業者於餐廳入口處或用餐區增設洗手設備，同時將食品容器具之

清洗及衛生納入講習宣導內容，使民眾養成餐前洗手及正確洗手之衛生習慣。 

（一一二）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原住民族地區溫泉之觀光發展業務管

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74 號） 


